
关于做好 2017 年度教师本科教学工作业绩 
考核的通知 

各学院（部）： 

为客观公正地考核教师教学工作，增强教师的教学质量意

识，决定开展 2017 年度教师本科教学工作业绩考核，现就 2017

年度考核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1、教师本科教学工作业绩考核是教师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

之一，也是职称评审、岗位聘任的重要依据。各学院（部）考核

工作应坚持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的原则，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结

合的原则，重点评价教师的教学效果。 

2、各学院（部）考核工作组根据《浙江农林大学教师本科

教学工作业绩考核办法》（浙农林大 2014〔137〕号文件）和学

院（部）的考核细则组织实施。考核实施细则由各学院（部）结

合实际情况制定，包括考核指标内容及其权重，但应包含学校规

定的主要考核内容。各学院（部）考核实施细则跟上一年度如有

变更，需报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备案。 

3、考核时间为 2017 年度，主要围绕教学工作量、教学效果、

教学建设和改革、教学学术研究等方面进行。参与考核的对象为

从事本科教学工作的专任教师，在学校管理岗位工作并具有教师

职称系列的双肩挑教师参加学科所在学院（部）的考核。 

4、各学院（部）须严格控制考核等级的比例：原则上各学

院（部）A级比例不得超过当年度学院（部）参加考核教师人数

的 30%，C级比例应达到 20%；B、D、E等级不做比例要求。 



5、考核等级为 A 级（优秀）的教师名单由学校公布，考核

等级为 D 者，由学院（部）向教师本人发出通知，并提出改进要

求。考核等级为 E 者，暂时停止其主讲教师资格，不得承担课程

主讲任务。 

6、考核工作须在 2018 年 1 月 22 日前完成，并将教师教学

业绩考核成绩汇总表（附件 1）、考核等级统计表（附件 2）于

2018 年 1月 22日前一式一份（附电子版）报教学质量监控与评

估中心（行政楼 333），联系人：代向阳，电子邮箱：

alexdai49@qq.com。 

教师教学工作业绩考核工作任务重，涉及教师切身利益，望

各学院（部）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

 

附件：1.2017 年度教师教学工作业绩考核成绩汇总表 

2.2017 年度教师教学工作业绩考核等级统计表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 

2017 年 12 月 2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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